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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工作與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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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輔導教師/心理師/社工
師，輔導專業才是重點，
為什麼我需要瞭解一大堆
法令規定？ 

http://tscc.tp.edu.tw/content/%E7%9B%B8%E9%97%9C%E6%B3%95%E4%BB%A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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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學生輔導工作體系 

貳、輔導法規規範對象及管轄 

參、學生輔導工作內容 

肆、輔導資料與法規 

報告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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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工作體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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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理念 

升學 

就業 
人際交往 

性別特質 

心理健康 

學習困擾 

同儕 

壓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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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支援體系 

「以學生為本」的輔導資源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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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輔導架構 

初級發展性輔導：全
校性、做得來與雙方
得利與智慧性原則；
一般教師主責，輔導
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
協助；透過校長領軍
的全校層級、導師的
班級層級與輔導室支
援層級共同合作達成。 

二級介入性輔導：個
別化、系統合作與效
能評估; 
由輔導教師主責，一
般教師、專業輔導人
員協助；協助超出導
師輔導知能可協助之
學生。 

三級處遇性輔導：資源整
合; 專業輔導人員主責，一
般教師及輔導教師協助；
協助超出校內輔導資源可
協助之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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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對象及管轄 



第一條(立法宗旨) 

為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，並健全學生
輔導工作，特制定本法。 

學生輔導，依本法之規定。但特殊教育法另有規定者
，從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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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揭示學生輔導法(下簡
稱本法)立法目的。 

第二項明訂學生輔導事項，
除特殊教育法外，應
優先依本法之規定。 

特殊教育法 

學生輔導法 

其他一般法律規定 



第二條(主管機關) 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︰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
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軍事及警察校院，其主管機關分別為國防部及內政部。 

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，各該機
關應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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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，
明定軍事及警校院之主管
機關為國防部及內政部。 

國防部 

軍事校院 

內政部 

警察校院 

法務部 

矯正學校 

非本法規範對象 

教育部 

教育部國教署 

高級中等
學校 

公私立大專校
院 

國民中小學 

22地方政府 



第三條(用詞定義) 
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學校：指公私立各級學校。但不包括矯正學校。 

二、輔導教師：指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教師資
格，依法令任用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學生輔
導工作者。 

三、專業輔導人員：指具有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
或社會工作師證書，由主管機關或學校依法進用
，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。 

前項第二款輔導教師資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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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用詞定義，確立本
法適用範圍與對象。 

高級中等以下輔導教師之資
格，明定於學生輔導法施行

細則第2.3.4條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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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工作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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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機制 

人員資格 

員額編制 

輔導機制 專業倫理 

專業提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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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管機關應指定學生輔導專責單位或
人員，辦理學生輔導工作。(§4Ⅰ) 

二、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學生輔導諮詢會
。(§5) 

三、高中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設學生輔導諮
商中心。(§4Ⅱ) 

四、高中以下學校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
；專科以上學校得整併或調整現行任
務相似之任務編組為之。(§8) 

行政機制 



行
政
機
制 

運作方式 

主管機關 

資源中心/
分區中心 

學校 學校 

學生輔導
諮商中心 

學校 學校 

主管機關透過資源中心或分區
中心，建立工作聯繫、資源整
合平台；傳遞政策訊息，蒐集
數據。 

資源中心/分區中心學校是學
校與主管機關之間的橋樑，
訊息傳遞、資源整合；輔諮
中心則提供三級輔導服務與
統籌調派專業人力的功能。 

學校與資源中心/分區
中心保持密切的合作
；一方面積級參與資
源中心舉辦的會議/活
動，一方面尋求資源
協助。 



輔導處
(室) 

學生輔導
導工作委
員會 

學生輔
導專責
單位 

學生輔
導諮詢
會 

學生輔
導諮商
中心 

行
政
機
制 

輔導單位 

主管
機關 

學校 

學生輔導
輔導團呢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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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

訂定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規定 

一、設置規定應含有委員遴選、組織及運作方式等
規定。 

二、組成： 

(一)主任委員：校長 

(二)執行秘書：輔導處（室）主任 

(三)學校行政主管、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、教師
代表、職員工代表、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聘兼
之。 

(四)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。 

召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

高中以下 
專科得準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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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專任輔導教師應具備輔導專長之教師
證書(§3，施細§2、3、4)；其甄選得
以筆試、口試及輔導工作實作方式為
之，以其中二種以上且包括輔導工作
實作方式之綜合考評方式為原則。(
施細§13) 

二、專業輔導人員指具有臨床心理師、諮
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，由主管
機關或學校依法進用，從事學生輔導
工作者。(§3) 

人員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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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後 
1.修習加註輔導學分班 
2.由輔導相關系/所/組辦理學分認
定 

 

國小 
加註輔導

專長 

檢定考試通過後 
取得輔導活動科證書 

修習第二專長學分班 

中等 
 

國家
考試 

臨床心理師 
諮商心理師 
社會工作師 

人
員
資
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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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中以下每校均應置專任輔導教師，
並隨班級數增加而增加人員編制。
(§10) 

二、高中以下學校超過55班者，置專任專
業輔導人員1人；主管機關依所轄高
中以下學校校數，置專任專業輔導人
員。(§11) 

三、以上兩種人員，自106年8月1日起逐
年增加，以達到法律規定。(§22) 

員額編制 



員
額
編
制 

專任專業輔導人員(高中以下) 

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教育部國教署 

高級中等學校 

22地方政府 

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55班以上學校置1名
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

國民中小學 

55班以上學校置1名
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

學校數1-20校，置一
人，21-40校，置二
人，以此類推 

學校數1-20校，置一
人，21-40校，置二
人，以此類推 



員
額
編
制 

專任輔導教師(高中以下) 

106年8月1日 

國小每24班1人 
國中每15班1人 
高中每12班1人 

專任輔導教師 

國小24班以上1人 
國中20班以下1人，21班
以上2人。 

專任輔導教師 

逐年增置，預計106
年7月31日前，符合
現行法規規定。 

105 

104 

103 
102 

101 

100 
國教法
修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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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定發展性輔導、介入性輔導及處遇
性輔導等三級輔導內容及主責（協辦
）人員。(§6、12) 

二、明定學生轉銜機制(§19)；學校由專
責單位或人員掌理學生資料蒐集處理
及利用，以符合個資法規定(§9)。 

三、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優先編列學生輔導
工作所需經費(§20)；學校並應設置
學生輔導所需之場地及設備(§16)。 

輔導機制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GL001528&KeyWordHL=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GL001528&KeyWordHL=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


輔
導
機
制 

三級輔導及主責人員 

介入性輔導 

處遇性輔導 

發展性輔導 
教師(含輔導教師)、
任課教師、教官、
行政人員等 

專業輔導人員 

輔導教師 
(專科以上為
專業輔導人員) 

學
校
各
行
政
單
位 



輔
導
機
制 

輔導教師授課規定 

輔導教師可以
授課嗎? 

學生輔導法第13條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依課程綱要安排輔導相關課
程或班級輔導活動，並由各該學科專任教師或輔
導教師擔任授課。 
專任輔導教師不得排課。但因課務需要教授輔導
相關課程者，其教學時數規定，由各該主管機關
定之。 

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 

節數訂定基準 

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 

週教學節數標準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27214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27214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27214


輔
導
機
制 

輔導服務的提供 
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7條 

(第一項)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之學生
，列冊追蹤輔導。 

(第二項)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，針對前項學生之個別
特性，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。 

(第三項)學校得邀請學校行政人員、相關教師、輔導
教師、專業輔導人員、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
參與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。 

(第四項)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，彈性處理出缺勤紀
錄或成績考核，並積極協助其課業，不受請
假或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。 



輔
導
機
制 

轉銜輔導及服務(規定) 

學生輔導法第19條 

(第一項)為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
，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
及服務；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，由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(第二項)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學生通報系統，供
學校辦理前項通報及轉銜輔導工作。 

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(105年8月1日施行) 

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
(106年1月26日生效)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604&KeyWord=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


輔
導
機
制 

轉銜輔導及服務(概念圖) 

原就讀學校 

現就讀學校 

通報 

通知 

查詢 

輔導資料 

轉銜學
生名冊 

評估 



輔
導
機
制 

轉銜用於輔導權轉換之時 

轉銜輔導及服務(執行時間) 

轉銜 轉銜 校內學生輔導機制 



輔
導
機
制 

轉銜 轉銜 校內學生輔導機制 

評估會議 

出列席成員 

高關懷名單 

初評分類 
討論的重點 

通知 
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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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(施細(§15Ⅰ)，對於
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，負保密
義務，不得洩漏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
免緊急危難之處置，不在此限。(§17Ⅰ)前
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，維護學生接受
輔導專業服務之權益。(§17Ⅱ、施細
§17Ⅱ) 

二、原就讀學校、現就讀學校及其人員，因辦
理轉銜輔導及服務，於職務上知悉之秘密
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，應予保密，
非有正當理由，不得洩漏或公開。(轉銜§8) 

專業倫理 

http://www.guidance.org.tw/ethic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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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倫理 

輔導人員
責任 

學生 
隱私權 

校園合
作倫理 

人員專
業知能
與成長 

人員督
導與諮
詢角色 

關係與界
限議題 

研究
倫理 

運用科技
設備 

進行輔導 

測驗與
評鑑 維護學生權益 

促進學生福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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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初任輔導主任或
組長、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
至少40小時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。
(§14Ⅱ) 

二、輔導主任或組長、輔導教師及專業輔
導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18小時在職進
修；高中以下一般教師，每年至少3
小時。(§14Ⅲ) 

三、接受在職進修課程時，聘用機關或學
校應核給公（差）假。(§14Ⅲ) 

專業提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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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資料與法規 

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 

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
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，
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
一者： 

一、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。 

二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 

三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。 

 

蒐
集
處
理
及
利
用 

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

有關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
之個人資料，不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
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
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
三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、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，
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
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五、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
範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
六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
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或其同意
違反其意願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依前項規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準用第八條、
第九條規定；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，準用第七條
第一項、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，並以書面為之。 

蒐
集
處
理
及
利
用 



蒐
集
處
理
及
利
用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 
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
，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
相符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。 

三、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。 

四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。 

五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
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
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。 

六、有利於當事人權益。 

七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 



保
存
與
銷
毀 

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10條 

(第一項)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學生輔
導資料，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
儲存媒體資料保存之，並應自
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年。 

(第二項)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
，學校應定期銷毀，並以每年
一次為原則。 



保
密
與
專
業
倫
理 

學生輔導法第17條 

(第一項)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，對於
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
密，負保密義務，不得洩漏。
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
危難之處置，不在此限。 

(第二項)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，
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
權益。 



保
密
與
專
業
倫
理 

法律另有規定…. 

例如：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(§8)、兒童
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§53)、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(§76)及其
他相關法律規定之通報義務。 

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 
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
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
少年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
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 



保
密
與
專
業
倫
理 
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 

第十七點  個人或家庭資料之保護 

(第一項)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
或家庭資料，非依法律規定，不得對
外公開或洩漏。 

(第二項)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
、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、個人資料
保護法及相關規定，向學校申請閱覽
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。但以主張或維
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
限。 



保
密
與
專
業
倫
理 

依法申請閱覽 

•行政程序法第46條 

•個人資料保護法(§3、10、14) 

•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
卷作業要點 

申請閱覽，與
抄寫、複印或
攝影、拍照存
證的差別? 



保
密
與
專
業
倫
理 

依法申請閱覽 

•教育部函釋 

 狀態 適用法規 誰可以申請? 

學生在學
期間 

行政程序
法第46條 

當事人 

利害關係人 

學生畢業
或離校 

個人資料
保護法 

當事人 

轉銜機制上所
提到的輔導資

料呢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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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機關單位，來函索取資料，可不可以給？ 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§70) 
(第二項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受其委託之機構、團體

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、調查及處遇時，兒童及少年之
父母、監護人、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、師長
、雇主、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
關資料；必要時，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並得
請求警政、戶政、財政、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
協助，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。 

(第三項)為辦理各項兒童及少年補助與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
料，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法人或
個人提供之，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。 

(第四項)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，應盡善良管理
人之注意義務，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，其保有
、處理及利用，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。 



修
正
或
刪
除 

行政程序法第46條 

(第四項)……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
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，得檢
具事實證 明，請求相關機關更正。 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 

(第一項)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
資料之正確，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
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。 

…… 

家長可以申請閱覽、請求修正或 

刪除學生輔導資料嗎? 



小
結 經輔導專業判斷，不適合提供學生輔

導資料時，可主張的相關法規依據為何
? 

 教師法第16條第6款 

教師法第17條第8款 

學生輔導法第17條 

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及第2項第3款 

個人資料保護法 
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
第17點第1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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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結 

經輔導專業判斷，可提供學生輔導資

料時，其相關法規依據為何? 

 
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 

個人資料保護法 
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
第17點第2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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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輔導資料應注意： 

 

蒐集資料 

•是否符合特定目的? 

•蒐集前明確告知? 

•取得同意? 

處理資料 

•載錄的方式、內容 

• 屬「個人隱私的學生
輔導資料」還是「行
政文書資料」? 

利用資料 

•符合目地? 

•目的外之利用? 

• 申請閱覽、複印等之適
用的法規?申請方式? 

保存資料 

• 「學生在學」v.s
「學生畢業或
離校後」 

•保存年限 

銷毀資料 

•銷毀年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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